
公 示

根据个人申请、思想政治审查、面试试讲等流程，经学院学术委

员会、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，拟聘用金爽、胡瑾瑾同志，现予以公示，

具体名单如下，公示期 7 天，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-2025 年 1 月 6

日。

如公示期无异议，学院将按照程序，将拟聘人员材料报学校审批。

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，可实名向管理学院反映情况。

联系电话：027-68897038

联系邮箱：120926095@qq.com

管理学院

2024年 12月 31日

序号
拟聘
岗位

姓名 性别
出生
年月

学历
学位

毕业院校及
专业

备注

1 讲师 金爽 女 1998.04 博士
南京大学

管理科学与工程

2 讲师 胡瑾瑾 女 1997.09 博士
哈尔滨工业大学
管理科学与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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